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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選舉廣告

(立法會 CB(2)272/99-00(03)號文件     秘書處擬備的
文件 )

議員察悉，該文件綜述法案委員會就選舉廣告

提出的關注事項，以及政府當局所作的回應。

2. 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選舉廣告的建

議新定義如何對在選舉中對候選人作出評價的第三者個

人或機構產生影響。

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稱，建議的新定義以 “意圖
元素 ”取代 “效果元素 ”，故此，某項發布是否屬選舉廣告
須視乎該項發布的目的是否促使或阻礙候選人或或候選

人組合當選。倘若存在這樣的目的，有關的發布會被視

作選舉廣告。此方面如有任何爭議，最終須由法庭在考

慮所有有關情況後作出判決。他補充，為使所有候選人

均可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用於促使或阻礙候選人或候

選人組合當選而招致的所有開支均應申報，此點實屬必

需。選舉開支須由有關的候選人或其選舉開支代理人招

致。某人一旦被發現未經有關候選人授權而發布選舉廣

告，該人的行為可能觸犯條例草案第 23條所訂的罪行。

政府當局提出的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整套

草擬本

4. 政府當局提出的整套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在會上提交 (立法會CB(2)391/99-00(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表示，經修訂的版本反映議員在 1999年 11月 9日
上次會議提出在條例草案第 42條加入企圖犯罪的建議。
此外，鑒於當局已決定把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引伸至涵

蓋行政長官及村代表選舉，故有必要因應該等選舉界定

若干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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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議員繼而審議經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文本。

條例草案第 2條——“利益 ”及 “選舉捐贈 ”不包括免費提供
的服務

6. 議員察悉秘書處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CB(2)272/99-
00(02)號文件 )，該文件綜述法案委員會以往就有關向候選
人或候選人組合提供義務性質服務進行商議的過程，以

及政府當局就此提出的修訂建議，有關建議已在當局就

第 2條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內得到反映。

7. 曾鈺成議員告知與會各人，民主建港聯盟 (“民
建聯 ”)曾研究政府當局提出的修訂建議，即候選人無需
在選舉申報書內訂明任何人自願親自免費向其提供的服

務，倘若   

(a) 該人的職業與其向候選人免費提供的服務並無

關連；或

(b) 該人的職業雖然與其向候選人免費提供的服務

有關連，但有關服務是在該人的正常工作時間

以外的時間提供。

民建聯認為，根據職業和時間兩個元素作為分界線仍會

帶來實際困難。舉例而言，許多職業的特點是並非單以

固定或正常工作時間的模式賺取收入或利潤。

8. 曾 議 員 進 一 步 表 示 ， 民 建 聯 認 為 立 法 會

CB(2)272/99-00(02)號文件第 10段所載有關義務性質服
務的一整套建議可以接受，即  

“ (a) 鑒於實際上難以確切釐定甚麼義務性質服務應
該或不應列入候選人的選舉申報書內，應盡量免

除對義務性質服務的限制；

(b) 不應對個人親自及自願地利用本身的時間提供

的義務性質服務作出限制，不論有關的義務性

質服務是否包括個人日常進行或與其職業有關

的工作；

(c) 義務性質的服務不應包括任何人以僱員身份，

或為從他人獲得報酬／補償的目的，或受到當

權人士的任何壓力而提供的服務；及

(d) 義務性質的服務不應包括有關服務所附帶的一

切貨品或物料的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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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議員察悉，該文件第 10段與政府當局的修訂建
議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提供義務性質服務者的職業，

是否用以決定有關服務應否被視作選舉捐贈的因素。

10. 劉慧卿議員認為，在過去的選舉中，似乎並無

出現涉及向候選人提供須視作選舉捐贈並須在選舉申報

書內填報的免費服務的重大投訴。她對於把所有向候選

人或候選人組合免費提供的服務豁除在選舉捐贈的定義

以外表示關注，因為這樣可能會令所有候選人無法在公

平的環境下競爭，她並不贊成採用文件第 10(a)至 (d)段作
為處理義務性質服務問題的方案。

11. 何秀蘭議員補充，不應忽視有些人藉施加不當

的影響或壓力為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取得免費服務的可

能性。她表示，若容許所有免費提供的服務均不被視作

選舉捐贈，便會破壞為選舉開支制訂最高限額的目的。

12. 關於該兩名議員所表達的關注，曾鈺成議員及

陳婉嫻議員表示，據文件第 10(b)段所載，只有個人親自
及自願地利用本身的時間提供的免費服務才不被視作選

舉捐贈。他們認為，倘若法例可清楚反映有關的政策目

的，並設有適當的制裁及申訴渠道，便足以處理不當行

為及濫用情況。陳議員補充，對義務性質服務施加過多

限制對於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選舉事宜會帶來不利影響。

13. 主席請議員注意文件的附件所載有關 “海外國
家對選舉開支的管制 ”。他指出，附件所載的所有海外國
家 (除美國外 )，不論有否就選舉開支制訂最高限額，均無
對義務性質服務施加任何限制。

14. 黃宏發議員表示，此事關乎如何清楚區分哪些

服務應視作選舉捐贈及哪些不應視作選舉捐贈的問題。

他同意，根據文件第 10(b)段所述的因素作為界定準則，
較政府當局提出以職業和正常工作時間這兩項元素為依

據的建議更為可取。

15. 助理法律顧問指出， “免費提供的服務 ”一詞在
條例草案中並無明確的定義，可由條例草案第 2條所載的
“利益 ”一詞的定義 (g)段所載的 “任何其他服務 ”一語涵
蓋。政府當局就該定義 (g)段所建議的修正案明確把義務
性質的服務豁除在 “利益 ”一詞的定義以外，可能對涉及
提供或接受利益的舞弊行為帶來政策方面的影響，因而

影響條例草案中某些罪行條文 (例如第 7條 )的實施。他舉
例指出，某人向他人提供免費服務，作為另一人在選舉

中參選的誘因。他表示在此情況下，有關行為或會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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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第 7(1)(a)條所訂的罪行，但由於政府當局現時建議
修訂 “利益 ”一詞的定義 (g)段，同一行為將不會構成舞弊
罪行。

16. 主席及黃宏發議員均認為，加入 “義務性質的服
務 ”的新定義，以澄清有關的政策目的，可能是較為恰當
的做法。

17. 主席亦提出 “利益 ”及 “選舉捐贈 ”定義中的 “服
務 ”一詞可否被理解為包括向候選人或候選人組合免費
提供的設施。他以某僱主自願讓候選人利用其店舖進行

競選活動為例詢問，有關處所的租值應否視作選舉捐

贈。

政府當局

18. 政府當局注意到大部分與會的議員均支持文件

第 10段的建議後，同意重新考慮此事，並檢討建議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有關 “利益 ”及 “選舉捐贈 ”定義的
草擬方式。政府當局將於下次會議，提交經修訂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供法案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

條例草案第 6(3)(a)條    “代理人 ”相對於 “選舉代理
人”

19.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鄧兆棠議員時
表示，條例草案第 6(3)(a)條處理任何接受與舞弊行為有
關的有值代價的人。該等人士未必僅指選舉中的候選人

及其選舉代理人。因此，第 6(3)(a)條所提述的 “選舉代理
人 ”應以 “代理人 ”取代。代理人一般指獲另一人授權而代
其行事的人。

條例草案第 7(1)條——在選舉中不盡最大努力的新訂罪行

2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答劉慧卿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要裁定在選舉中不盡最大努力的建議新訂罪行，有

關方面須證明舞弊行為 (例如提供及接受利益 )的存在。若
缺乏這樣的舞弊元素，候選人即使不盡最大努力競選，

亦不會被視為觸犯有關罪行，因而被懲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第 2條中有關 “利益 ”、 “選舉
捐贈 ”及 “自願服務 ”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訂本已於 1999年 12月 2日隨立法會 CB(2)536/99-
00(01)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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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1. 下兩次會議分別定於 1999年 12月 6及 8日上午 8
時 30分舉行。

(會後補註：該兩次會議其後分別重新安排在 1999年
12月 7及 10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 )

22. 會議於下午 12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4月 11日


